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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
网购金饰收到空盒 溯源调查锁定商家过错

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买首饰，付款后商家显示发货并上传物流单

号。然而消费者收货时却发现包裹异常轻便，拆开后盒里除了一张证

书，并无购买的产品。消费者随即联系商家要求退款，却被对方以“包

裹已签收、无法核实”为由拒绝，且直接关闭沟通渠道。无奈之下，消

费者向汕尾市海丰县消委会投诉。消委会接诉后迅速开展调查，一方

面核查物流信息，另一方面调取快递公司证明，确认该包裹实际重量

与所购首饰的重量相差悬殊，且商家无法提供有效发货凭证，存在发

货异常的重大嫌疑。调解初期，商家态度消极，辩称是“系统操作失

误”导致物流单号异常。消委会随即约谈电商平台，调取后台相关数

据，最终锁定商家存在主观过错，并责令其限期整改。在确凿的证据

面前，商家承认自身过错，同意全额退还货款。

案例7
“首违不罚”仍被扣款 霸王条款侵犯消费者权益

消费者陈先生因出行需求，与汕头一租车商行签订租赁合同，租

赁一辆小型新能源汽车，租金170元、押金300元。合同中注明，消费

者需遵守交通法规，违章造成的责任及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但未明确

违章处理特殊情形及押金扣费细则。租赁当日，消费者因临时停车被

交警查处违停，但因其为年度首次交通违法，交警仅作出首违警告，未

予罚款或扣分。然而，还车后，租车商行却以占用了车辆的“首违不

罚”机会为由，从押金中扣除200元作为补偿。消费者认为不合理遂

向汕头南澳县消委会投诉。经消委会调解，明确指出商家此举缺乏法

律依据，最终租车商行同意返还扣除的押金。

案例8
销售员弄丢证件致补贴“泡汤”商家需赔偿

2025年，惠州实施汽车以旧换新政策，黄先生在一4S店购买新车后，

将其名下二手车的报废事宜全权委托该店的销售人员办理，并按其要求

请假返回老家配合手续办理。然而，该销售不慎遗失了车辆登记证书，导

致消费者无法申报以旧换新补贴，连报废车辆残值也未能收回。消费者

认为损失系销售履职不当所致，故向4S店索赔。4S店却以“代办系销售

与客户私下约定，未写入书面合同”以及店内有“口头协议无效”的提示为

由，拒绝承担责任。消费者向惠州市消委会投诉后，消委会启动联动调解

机制，邀请市汽车流通协会参与，核实政策要求与双方证据，在厘清法律

边界后，向商家阐明，店内的单方提示不能免除其因员工过失而产生的法

定责任。最终4S店同意提供服务补偿并协助追索报废残值。

案例9
黄金变现暗藏熔金套路 依法调解守护消费公平

2025年以来，黄金价格持续走高，消费者植女士通过短视频平台，

联系到一家宣称“高价上门回收黄金”的店铺。交易过程中，商家使用

了所谓的“熔金检测”套路，一番操作后，消费者10.4克黄金“蒸发”消

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644元。消费者察觉上当后，立即向云浮云城

区消费者权益保障中心求助。工作人员仔细核实其聊天记录、交易凭

证、金饰购买票据及熔金前后对比照片等证据，初步确认商家存在欺

诈行为。进一步调查发现，这家号称“全国连锁”的商家，实质为无固

定经营场所的流动商贩，不仅拒绝提供营业执照，其使用的回收工具

也无法进行检验。经消委会严肃批评，商家最终承认短斤

缺两行为，并同意向植女士退还经济损失。

案例10
未经同意擅用客户瑜伽照
侵犯肖像权道歉并赔偿

消费者黄女士在瑜伽机构上私教课时，发

现该机构未经她本人允许，将其在课堂练习时

的个人照片，在未做面部遮挡处理的情况下，

擅自用于线上销售平台团购商业宣传。消费

者认为此举已超出教学合理使用范围，侵害了

其肖像权与隐私权。在与商家协商无果后，消

费者向江门市消委会投诉。消委会受理后迅

速核实情况，商家承认确实未经同意使用消费

者照片用于商业推广，并表示已下架相关侵权

宣传内容。调解过程中，消委会明确指出，商

家行为已构成对消费者人格权的侵害，使用学

员影像用于商业宣传须遵循“知情同意”原

则。最终商家向黄女士公开赔礼道歉，补偿精

神损失费100元，并退还剩余课程费6900元。

3 月 14 日，广东省消

委会2026年3·15信息通

报会在广州举行。记者从

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各

级消委会共接待消费者来

访和咨询约11.12万人次，

处理消费者投诉102.88万

件，其中受理并调解结案

65.68万件，为消费者挽回

经济损失约4.48亿元。

投诉热点难点包括黄

金首饰消费，以盲盒、潮

玩、集卡等为代表的“情绪

价值”消费，演唱会、旅游、

观影等体验式消费，网约

车、汽车租赁等出行服务

消费以及涉老消费等。会

上还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

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案例1
健身房老板“跑路”失联 多元调解助消费者止损

佛山市高明区一健身房突然关门停业，负责人失联，200余名消

费者近50万元预付款面临“打水漂”，纷纷向当地消委会求助。面对

人数众多的情况，高明区消委会迅速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核查，主

动对接商家所在商圈物业管理方和人民法院、人社等部门，形成联动

合力。经逐一联系了解消费者诉求，消委会提出“协助转课+支持起

诉”的多元化解方案。一方面，消委会走访区内健身商家，为消费者

沟通协调转课，成功促成2家健身房无偿接收百余名消费者，挽回损

失近30万元；另一方面，消委会通过帮助消费者撰写民事起诉状、收

集证据、参与庭审等方式，支持40余名消费者提起诉讼。最终，在多

部门协同努力下，这起群体性消费纠纷得到有效化解。

案例2
35万元养老钱被“坑”消委会调解追回大部分损失

中山一养生保健馆以“100元2次泡脚按摩”超低价为诱饵，将73

岁的陈女士吸引到店体验。其间，工作人员使用不知名仪器为其“检

测身体”，虚构其患有“医院无法检出的严重疾病”，甚至以“不治疗只

剩两三年寿命”等话术制造恐慌，诱导陈女士接受所谓的治疗。随

后，商家通过虚构的“肺部吸血”“拔血罐”等诊疗项目，在短短数月累

计向消费者收费35万余元，几乎耗尽消费者毕生积蓄，使其身心受

损。陈女士子女发现后要求退款遭拒，遂向中山市消委会投诉。消

委会接诉后立即开展实地调查，核实消费事实耐心调解，向商家严明

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对商家进行严肃的警告批评。最终商家与消费

者达成和解，退还陈女士26万元。

案例3
理财15年收益“缩水”“背对背”调解成功索赔

陈女士、谢女士于2010年在某银行支行购买了理财保险，当时理

财经理承诺“最低收益10.76万元”，并将书面单张作为合同的一部分

交给了两位消费者。然而15年后保险赎回期限届满，消费者却发现

实际收益远低于承诺，更棘手的是当时的经办人已离世，相关支行也

已撤销，调查极为困难。广州市消委会接诉后多次组织银行、保险公

司进行约谈和调解。通过仔细查询发现，保险公司存档的合同中并

未包含带有收益承诺的页面，而消费者手中的合同却有正常的回执

签收记录。面对僵局消委会组织三方进行“背对背”调解，分别与各

方沟通，最终促成银行与保险公司达成共识，共同对消费者进行补

偿，为二人挽回损失合计近10万元。

案例4
拔牙正畸反受伤 跨境调解获赔12.6万元

在澳门上学的小陈因牙齿不美观，2023年前往当地一家口腔门

诊部就诊。在医生建议下，他接受了拔掉4颗健康牙齿做全口隐形正

畸的方案，累计支付26800元。然而在后续的两年数十次复诊中，不

仅主治医生更换了三名，正畸效果也远未达预期，并反复出现缺牙间

隙牙槽骨凹陷、牙齿松动等口腔问题，导致咬合进食受阻、面部对称

性受影响。两年间消费者频繁请假往返澳粤复诊，身心和学业受严

重影响，无奈之下向珠海市消委会投诉。接诉后珠海市消委会由领

导牵头调解，详细梳理经过、仔细核对证据并多次与涉事门诊部沟通

协调释法，最终门诊部退还全部治疗费并赔偿损失合计12.6万元。

案例5
机构结业不退费

消委会“撑腰”诉讼追回10万元

2024 年起，肇庆市消委会陆续接到近 40

名消费者集中投诉，反映本地两家关联健身

机构擅自结业，拒不退还消费者私教课、年卡

等剩余预付费用，涉案金额合计超 25 万元。

经核查，该两家健身机构存在同一核心股东

及关联经营情形，消费者分散维权难度较大，

陷入维权困境。消委会受理投诉后，立即启

动支持诉讼工作机制，针对债权受让人林某

所涉系列案件统筹整合维权资源，组建专项

工作组，逐一联络消费者，归集核验各类证

据、提取会员未使用课时数据，完善证据链。

同时选派维权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组织案

情沟通会、解读法律法规，与法院多次沟通协

调，跟进案件审理。两起案件法院依法判决

商家向债权受让人返还预付费用10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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